
一文读懂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制度

产品名称 一文读懂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制度

公司名称 深圳市浩通天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保税仓储报关部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南布社区兰金十一路10号
成城发工业园

联系电话 15818752481 15818752481

产品详情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又称海淘“正面清单”或者“白名单”，自实施以来有利地促进了
跨境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发展，对保持我国外贸稳增长具有深远意义。

保税仓储，进出口清关，出口退运保税维修，保税区转厂一日游

什么是“正面清单”

“正面清单”是指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实施正面清单管理，非清单内商品不得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方式
入境销售。在限值以内进口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关税税率暂设为0%；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
税取消免征税额，暂按法定应纳税额的70%征收。超过单次限值、累加后超过个人年度限值26000元的单
次交易，以及完税价格超过5000元限值的单个不可分割商品，均按照一般贸易方式全额征税。

“正面清单”的由来

2016年3月24日，财政部、海关总署及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明确自2016年4月8日起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适用于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的、《跨境电子
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范围内商品。



“正面清单”的历次调整变化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自2016年出台以来，经过4次调整：

 2016年4月，财政部等13个部门共同公布的两批清单共包括1240项商品，涵盖了食品饮料、服装鞋帽、
家用电器以及部分化妆品、儿童玩具、生鲜、保健品等国内热销商品。

 2018年11月，增加了健身器材等商品，清单商品数达到1321个。

 2019年12月增加了冷冻水产品、酒类、电器等商品，清单商品数达到1413个。

 2022年1月，新增了滑雪用具、家用洗碟机、番茄汁等29项商品，删除了刀剑1个商品，清单商品数达
到1476个。同时，根据近年我国税则税目变化情况，调整了部分商品的税则号列，根据监管要求调整优
化了部分清单商品备注。

最新版“正面清单”

从今年3月1日起，财政部、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优化调整后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调整表
（2022版）》正式实施。此次调整扩大了进口类别，优化了部分现有商品，丰富了供给，更好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主要如下：

 新增了近年来消费需求旺盛的“滑雪用具”“游戏机”猫砂“足贴”“番茄汁”“家用洗碗机”等29
项商品，不仅“全球购”选择更加多元化，也有利于满足百姓消费升级的需求。

 将刀、刺刀等相关税号商品进行删除，强化对进境管制刀具的监管。

 新增2022年税则号列115个，删除已作废税则号列80个，进一步提升商品归类便利度。

 明确204项税号“仅限网购保税商品”，即常见的“保税仓发货”模式：电商企业先将海外商品以批量
报关的方式存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物流中心（B型）内的“保税仓”，境内消费者下单购买后，商



品从境内的“保税仓”发出，通常1-3天即可运抵消费者。上述204项商品不得以直购进口模式购买。

 涉濒危物种商品由100项扩大至138项，并新增涉濒危物种商品豁免条款：对可能涉及濒危物种的商品
，如果能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非〈进出口野生动植物种商品目录〉物种证
明》，即可正常进口。该政策实施后，含人工繁育兰花、人参、鹿茸等成分的化妆品、食品，只要能提
供上述《物种证明》，即可入境销售。

“正面清单”的参与主体

消费者通过跨境电商第三方平台经营者自境外购买正面清单内商品，并通过“网购保税进口”（海关监
管方式代码1210）或“直购进口”（海关监管方式代码9610）运递进境。在这消费行为发生过程中，参
与“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并需接受海关监管的交易主体主要有：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经营者

自境外向境内消费者销售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的境外注册企业，为商品的货权所有人。

 跨境电商第三方平台经营者

在境内办理工商登记，为交易双方（消费者和跨境电商企业）提供网页空间、虚拟经营场所、交易规则
、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设立供交易双方独立开展交易活动的信息网络系统的经营者。

 境内服务商

在境内办理工商登记，接受跨境电商企业委托为其提供申报、支付、物流和仓储信息，接受海关、市场
监管等部门后续监管，承担相应责任的主体。

 消费者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的境内购买人。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海关通关流程



对于消费者而言，在跨境电商第三方平台购买“正面清单”所列进口商品一般会经过以下几个环节：

购买。消费者通过跨境电商第三方平台经营者完成商品选购。购买前应当认真、详细阅读电商网站上的
风险告知书内容，结合自身风险承担能力做出判断，同意告知书内容后方可下单购买。

申报。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申报前，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或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境内代理人、支
付企业、物流企业应当分别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或跨境电子商务通关服务平台向海关传输交易、
支付、物流等电子信息，并对数据真实性承担相应责任。直购进口模式下，邮政企业、进出境快件运营
人可以接受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或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境内代理人、支付企业的委托，在承诺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的前提下，向海关传输交易、支付等电子信息。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商品进口时，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境内代理人或其委托的报关企业应提交《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申报清单》（以下简称《申报清单》），采取“清单核放”方式
办理报关手续。

监管。海关依托信息化系统实现“三单”信息与《申报清单》的自动比对。一般情况下，《申报清单》
经海关快速审核后放行，实现“秒级通关”。对于部分通过风险模型判定存在风险的，经海关单证审核
及商品查验无误后方可放行。

配送。经海关监管放行的进口商品，企业在通关口岸可以进行打包装车配送，消费者收到包裹完成签收
。对于已购买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不得再次销售。

在此过程中，海关将对参与制造或传输虚假交易、支付、物流“三单”信息、为二次销售提供便利、未
尽责审核消费者（订购人）身份信息真实性等，导致出现个人身份信息或年度购买额度被盗用、进行二
次销售及其他违反海关监管规定情况的企业依法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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